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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 2015 年山頂纜車(修訂)條例草案〉

戚謝你於二零一五年五月 六日關於{ 2015 年山頂纜
車(修訂)條例草案} (“《條例草案} ")的來信 ，現修函提

供所需資料。

符合〈基本法〉第 b 條及第 105 條的理由

關於強制出租及出售安排符合《基本法〉第 6 條和

第 105 條的理據詳見血企 。

〈條例草案〉第 5 、 12(4)及 13 條的生效日期

〈條例草案〉第 5 、 12(4)及 13 條的生效日期為二零

一六年一月一日，有別於〈條例草案〉其他各條文將會在刊憲

當日生效，原因如下 :

(a) 草案第 5 條一該條文廢除《山頂纜車條例}(第 265

章) (“〈條例) ")第 2A 條。由於根據現行《條例》

第 2A(7)及 (8)條批出、為期兩年的過渡經營權於二
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方屆滿，故須保留第 2A 條

至上述日期為止。因 此， 第 2A 條最早也須在二零一

六年一月一日方能廢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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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) 草案第 12 (4 )及 13 條一草案第 13 條載述我們建議
在有《條例草案〉第 8A 條所指的失責行為的情況時

所做動的離場機制 。 由於離場機制並不適用於現行

的過渡經營權，所以草案第 13 條應在該經營權於二

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後(即二零一六年一
月一日)方可生效。由於草案第 12(4)條的效用與草

案第 13 條的效用相連 ， 所以兩者的生效日期一致。

如需更多資料，請告知本人 。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

鄭嘉慧和哀嘆代行)

二零一五年五月仁日

副本送:

律政司(經辦人 : 毛錫強先生及蕭敏雛女士)



血企

丸基 本立志 在東 已條規定、“政府依法保護私有財產

蓓" O . (基本法 〉第 105 條則規定，“反府依法保護μ后/夫和法λ

財產的取得、使用、處置和繼承的權利，以及依法徵用私人和

法人財產時被徵用財產的所有人得到補償的權利。徵用財產的
補償應、相當於該財產當時的實際價值，可自由兌換，不得無故

遲延支付。"

2. 律政司表示強制出租及出售安排符合 《 基本法 〉 第 6

條和第 105 條的規定 。

3 . 經修訂後的《山頂纜車條例} (第 265 章) (“《條

例 } ")將規定，在強制出租的安排下，承租人必須就租用必

要處所(包括土地)向出租人支付租金，租金金額會“宿等於

出租人就出租該處所可合理地預期會獲得的公開市場租金

窈" 。 必要處所能以公開市場租金的金額租出，便能將對山頂

纜車有限公司 l 財產權利可能造成的損害的機會減至最低 。若

就租金金額出現爭議，爭議會通過仲裁(如雙方同意)或土地

審裁處(如雙方沒有就仲裁達成協議)解決。因此， ( 條例草

案 〉第 11 B 條及第 11 D 條所訂明的強制出租安排與《基本法〉

第 6 條及第 105 條的規定一致。

4. 同樣根據《條例} 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獲賦權

可下令就必要設備進行強制出售，而買方必須就必要設備向賣

方(即擁有人)支付補償金額。補償金額將會“街等於是婆是否鯨

當時的實際價值，而該價值須按該設備的擁有權也賣方移轉至

買方當白的價值評估;或按買方接管該設備當白的價值評估，

兩個日期中，以較早者為準啊。概就聽懂色電磊、包效率達義、主爭議

會通過仲裁(如雙方同意)或交由土地審裁處(如雙方沒有就

仲裁達成協議)解決 。 強制出售與徵收類似，很可能被視為 《 基

本法 〉 第 6 條及第 105 條下的“徵用" ，因此必須向財產擁有人
支付相當於該財產當時的實際價值的補償，不得無故遲延支

付 。 由於我們建議向必要設備的賣方支付的補償金額將按實際

價值計算 ，因此擬議的強制出售安排符合 《基本法》第 6 條及

第 105 條的規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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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如立法會資料摘要第 21 段所解釋，兩個分別位於花園道及山頂的

總、站均{立處山頂纜車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，而纜車軌道及四個中途

站則建於政府土地上 。




